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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六七三○號


茲將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公告之。
茲將中央政府興建重大交通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公告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註：
一、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見本號公報第二頁後插頁。
二、中央政府興建重大交通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見本號公報第二頁後插頁。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八○一○號


茲增訂兵役法施行法第七十八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內政部部長　黃主文
國防部部長　蔣仲苓
增訂兵役法施行法第七十八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七十八條之一　　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其申請出境之限制如下︰
一、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者，最長不得逾一年。
二、未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代表國家出國表演、比賽等原因申請出境者，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三、因前二款以外原因經核准出境者，每次不得逾二個月。
役齡前出境，於徵兵及齡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國外就學之役齡男子，符合下列各款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申請再出境，其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
一、在國外就讀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
二、就學最高年齡，大學至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均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出境，其出境准許與限制事由、延期條件、護照核發管制、僑居身分加簽及審核程序，由內政部擬訂處理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基於國防軍事需要，行政院得停止辦理一部或全部役男出境。
役齡男子申請出境後，屆期無故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視同兵役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妨害兵役之情形，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有關規定懲處。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八六九○號


茲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三　條　　行政院為處理受難者之認定及申請補償事宜，得設「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紀念基金會），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政府及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組成之。
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紀念基金會委員總額之四分之一。
第　八　條　　補償範圍如左︰
一、死亡或失蹤。
二、傷殘者。
三、遭受羈押或徒刑之執行者。
四、財物損失者。
五、健康名譽受損者。
六、其餘未規定事項授權紀念基金會訂定之。
對於事件中受害之教育文化機構，得申請回復名譽，並得請求協助其復原。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八七○○號


茲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受裁判者，於解嚴後不能獲得補償或救濟，特制定本條例補償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戒嚴時期，台灣地區係指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係指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受裁判者或其家屬，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得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第　三　條　　行政院為處理受裁判者之認定及申請補償事宜，得設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其董事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屬代表組成之。
受裁判者及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基金會董事總額四分之一。
申請人不服基金會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　四　條　　受裁判者及其家屬名譽受損者，得申請回復之；其戶籍失實者，得申請更正之。
第　五　條　　受裁判者之補償金額，以基數計算，每一基數為新臺幣十萬元，但最高不得超過六十個基數。
前項補償金之標準、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由基金會定之。
第　六　條　　補償範圍如下︰
一、執行死刑者。
二、執行徒刑者。
三、交付感化（訓）教育者。
四、財產被沒收者。
第　七　條　　受裁判者或其家屬得檢附具體資料，以書面向基金會申請審查，據以認定為受裁判者。
基金會應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依調查之事實及相關資料，認定為受裁判者，並受理補償金請求及支付。
第一項情形，基金會應於收受後六個月內處理完畢。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償︰
一、已依法受領冤獄賠償或二二八事件補償之受裁判者。
二、經認定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者。
前項第二款之認定，除由政府機關提出證據外，基金會並應設預審小組就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之。
前項預審小組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表共同組成，不以董事為限；其遴選方式及人選，由基金會報請行政院核備之。
基金會對於預審小組之決定，非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董事會，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撤銷或變更之。
第　九　條　　基金會為調查裁判情形，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到場說明，並得調閱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收藏之文件及檔案，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不得拒絕。
前項所稱檔案，係指戒嚴時期有關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審判相關資料。
基金會依第一項規定調閱取得之文件及檔案，用畢後應予歸還，不得供作調查以外之用途。
第　十　條　　經基金會調查，認定為受裁判者，即適用本條例及相關規定，其經調查認其屬於第八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償，亦不適用第四條之規定。
基金會應將前項決定送達申請人及該管政府機關。
第十一條　　基金會之基金為下列各款之用途︰
一、給付補償金。
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補助。
三、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有關調查、考證活動之補助。
第十二條　　基金會之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二、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經費如有不足，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依本條例規定支付之補償金，免納所得稅。
第十三條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家屬，係指已死亡或失蹤之受裁判者之配偶及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人。
第十四條　　經基金會調查認定，符合本條例補償對象者，於認定核發之日起二個月內一次發給。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其補償金歸屬基金會。
第十五條　　請領本條例所定補償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八七一○號


茲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註：附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乙本。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九四九○號


茲增訂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交通部部長　林豐正
增訂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二十二條之一　　交通部設政風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人，兼任，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九五○○號


茲修正引水法第十三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交通部部長　林豐正
修正引水法第十三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十三條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引水人︰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受停止執行領航業務期間尚未屆滿，或經撤銷執業證書者。
三、視覺、聽覺、體格衰退，不能執行職務，經檢查屬實者。
四、年逾六十五歲者。
五、犯罪經判處徒刑三年以上確定者。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船舶在一千噸以上，非中華民國船舶在五百噸以上，航行於強制引水區域或出入強制引水港口時，均應僱用引水人；非強制引水船舶，當地航政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規定僱用引水人。
在強制引水區域之航行船舶，經當地航政主管機關核准，得指定或僱用長期引水人。
第三十八條　　引水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地航政主管機關得予以警告之處分；情節重大者，得報請交通部收回其執業證書︰
一、怠忽業務或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者。
二、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災害損失者。
三、因職務上過失而致海難者。
四、因引水人之原因，致船舶、貨物遭受損害、延誤船期或人員傷亡者。
五、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據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前項收回執業證書之期間，為三個月至二年。
引水人在二年內，經警告達三次者，收回執業證書三個月。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九五一○號


茲增訂營業稅法第五十三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增訂營業稅法第五十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五十三條之一　　營業人違反本法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罰則規定。但裁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營業人者，適用有利於營業人之規定。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九五二○號


茲修正電信法第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交通部部長　林豐正
修正電信法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　八　條　　電信之內容及其發生之效果或影響，均由使用電信人負其責任。
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為營業者，電信事業得停止其使用。
擅自設置、張貼或噴漆有礙景觀之廣告物，並於廣告物上登載自己或他人之電話號碼或其他電信服務識別符號、號碼，作為廣告宣傳者，廣告物主管機關得通知電信事業者，停止提供該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一二七○號


茲制定原住民族教育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教育部部長　林清江
原住民族教育法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提昇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民族教育。
原住民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促進族共榮為目旳。
第　三　條　　各級政府應採積極扶助之措施，確保原住民接受各級各類教育之機會均等，並建立符合原住民需求之教育體系。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省（巿）為省（巿）政府教育廳（局）；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本法所定原住民民族教育事項，由原住民主管機關規劃並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之。
第一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辦理原住民族教育事項，從事原住民族教育之相關人員，應熟悉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並得優先進用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相關專業人員。
第　五　條　　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應設立原住民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規劃、審議及監督原住民民族教育政策；由教師、家長、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原住民各族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　六　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或原住民族，其認定依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
第　七　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教育，係指根據原住民之需求，對原住民族所實施之一般教育。
本法所稱原住民民族教育，係指根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族所實施之教育。
本法所稱原住民中、小學或原住民教育班，係指為原住民學生所設之學校或班級。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學校，係指為原住民學生達一定比例之學校；其比例，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各級政府得視需要，寬列原住民地區學校員額編制，並徵得學區居民同意，得合併設立學校或實施合併教學。
第　九　條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案專款辦理原住民教育及原住民民族教育；其比例合計不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預算總額之百分之一。
第二章　就　　學
第　十　條　　中央政府應補助地方政府，於原住民聚居地區普設公立幼稚園，提供原住民族幼兒入學機會。
各級政府對就讀公私立幼稚園之原住民族幼兒，視實際需要補助其學費；其辦法另定之。
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對於原住民族幼兒之托育服務，應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原住民中、小學或原住民教育班，以利就學，並維護其文化。
第十二條　　原住民中、小學視必要得辦理學生寄宿，由專職生活輔導人員管理之；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
第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主動發掘原住民學生特殊潛能，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其適性發展。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均應實施原住民民族教育，其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到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公告標準時，應設立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教室，進行原住民民族教育及一般課業輔導。
第十五條　　直轄巿及各縣（巿）均應擇定一所以上學校，設立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支援轄區內或鄰近地區各級一般學校之原住民民族教育。
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及就學機會；公費留學並得提供名額，保障培育原住民之人才；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為發展原住民之民族學術、培育原住民高等人才及培養原住民教育師資，以促進原住民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之發展，政府應鼓勵大學設相關院系，或設民族大學校院。
第三章　課　　程
第十八條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間之瞭解及尊重。
第十九條　　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
第二十條　　各級學校有關原住民民族教育之課程發展及教材選編，應尊重原住民之意見，並邀請原住民代表參與規劃設計。
第四章　師　　資
第二十一條　　原住民民族教育師資之培育，除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外，為保障原住民民族教育師資之來源，各師範校院、設有教育學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及民族學院之招生，應保留一定名額之公、自費原住民學生。
第二十二條　　原住民民族教育之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
第二十三條　　原住民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地區學校之專任教師，應以優先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為原則。
原住民中、小學及原住民地區學校主任、校長，應以優先遴選原住民各族中已具主任、校長資格者擔任為原則。
第二十四條　　各級各類學校為實施原住民民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有關之教學，得遴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士教學；其辦法，由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社會教育
第二十五條　　政府應成立原住民民族推廣教育機構，提供原住民下列教育︰
一、識字教育。
二、各級學校補習或進修教育。
三、民族技藝、特殊技能或職業訓練。
四、親職教育。
五、傳統文化教育。
六、其他成人教育。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教育之費用，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其他各款視需要補助之。
第二十六條　　政府為原住民民族文化教育傳承發展之需要，應於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台、無線電台及有線電台之公益頻道中設置專屬時段及頻道，並於電腦網路中設置專屬網站，並得視實際需要設置其他文教傳播媒體事業。
第二十七條　　各級各類學校及社會教育文化機關應依據原住民族需要，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會團體，提供原住民社會教育及文化活動機會，並加強其親職教育。
第六章　研究、評鑑及獎勵
第二十八條　　政府得設原住民民族教育研究發展機構或委託相關學校、學術機構，從事原住民民族教育課程、教材及教學之實驗、研究及評鑑。
第二十九條　　原住民民族教育之各項實驗、研究及評鑑，其規劃之執行，應有多數比例之原住民代表參與。
第三十條　　各級政府對於原住民學生應提供教育獎助，並採取適當優惠措施，以輔導其就學及就業。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從事原住民民族教育之學校、機構、團體及人員，其成效優良者，應予獎助。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　　本法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共同訂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一二八○號


茲修正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二十四條　　中華民國船舶得依法令規定航行至香港或澳門。但有危害台灣地區之安全、公共秩序或利益之虞者，交通部或有關機關得予以必要之限制或禁止。
香港或澳門船舶得依法令規定航行至台灣地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交通部或有關機關得予以必要之限制或禁止︰
一、有危害台灣地區之安全、公共秩序或利益之虞。
二、香港或澳門對中華民國船舶採取不利措施。
三、經查明船舶為非經中華民國政府准許航行於台港或台澳之大陸地區航運公司所有。
香港或澳門船舶入出臺灣地區港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應予規範之相關事宜，得由交通部或有關機關另定之，不受商港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一二九○號


茲制定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內政部部長　黃主文
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五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以下簡稱本大隊），承內政部警政署署長之命，執行國家公園警察任務；其依國家公園法令執行職務時，並受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
第　三　條　　本大隊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國家公園區域內治安秩序之維護及災害急難之搶救事項。
二、關於國家公園區域內自然資源及環境之保護事項。
三、關於協助處理違反國家公園法令有關事項。
四、其他有關警察法令及警察業務事項。
第　四　條　　本大隊設警務組、督訓組、勤務指揮中心，分掌前條所列事項。
第　五　條　　本大隊置大隊長一人，警正或警監，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副大隊長一人，警正，襄理隊務。
第　六　條　　本大隊置秘書一人，組長二人，主任一人，督察員二人或三人，均警正；組員十一人至十五人，警佐或警正，其中四人得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士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七　條　　本大隊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本大隊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大隊依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設置，設立隊。
各隊應冠以各國家公園地區名稱，由內政部警政署層報行政院核定設立。其依國家公園法令執行職務時，應受各該國家公園管理處之指揮、監督。
隊置隊長一人，副隊長一人，均警正；警務員一人，偵查員一人或二人，均警佐或警正；技佐一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警務佐一人，小隊長四人至六人，均警佐或警正；隊員二十九人至四十五人，警佐；書記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管轄地區跨二縣（巿）以上者，得置分隊長二人或三人，警佐或警正。
第三項隊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除警察官外，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大隊辦事細則，由本大隊擬訂，報請內政部警政署核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一三○○號


茲刪除民法親屬編第九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八十七條、第九百九十三條及第九百九十四條；並修正第九百八十三條、第一千條及第一千零零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民法親屬編刪除第九百八十六條、第九百八十七條、第九百九十三條及第九百九十四條；並修正第九百八十三條、第一千條及第一千零零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布
第九百八十三條　　與左列親屬，不得結婚︰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止後，亦適用之。
第九百八十六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七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三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四條　　（刪除）
第一千條　　夫妻各保有其本姓。但得書面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登記。
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復其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
第一千零零二條　　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之。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其住所。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日


任命鹿篤瑾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計官，李美琪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谷萬平為簡任第十職等視察，林祐賢為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王嵩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寸時鈺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王時俊為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蔡瑞燦為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郭榮卿、曾錦清為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施建樑、林子仁、宋游楠崑、甯逢春、尹學禮為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
任命儲國衡為考選部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吳念慈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游國清為審計部簡任第十職等稽察，陳榮豐為簡任第十職等審計，胡世岡為福建省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
任命江文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開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記鳳、郭嘉玟、林嘉玲、常曉萍、黃淑鶴、劉若蘭、馬秋元、蔡玉莉、陳雅玢、吳碧珠、邱鳳香、莊慧文、李秀如、連美婷、謝艷秋、黃小靜、黃慧君、陳怡靜、林燕青、趙鴻坤、李惠蘭、林玉蘭、陳芳敏、楊如雲、韋竹禎、詹雅惠、林美惠、吳麗敏、劉愛華、溫明寰、宋敦仁、陳娟惠、翁翠英、吳淑娟、翁瑜輿、洪麗清、黃春梅、徐淑卿、常晶晶、邱寶樽、洪素鶯、林佳玲、余惠娟、張惠子、戴宏達、蔡郁婉、黃文薰、邱文靜、趙志芬、石梨雀、鄭淑娟、王　敏、王玉英、蕭世昕、吳貞慧、李玉菁、吳美嬋、黃姍姒、李　蓉、詹君之、黃瓊霄、王麗娟、王蕙、黃小玲、丁小玲、陳莉莉、解玉珍、宋慧君、葛健玫、傅秀雲、蕭玉梅、曾雅華、林文文、張珊珊、鄧玉蘭、塗慧卿、翁素霞、黃令宜、楊靜奇、呂雅文、林玉梅、陳素凰、季丙生、楊淑君、王玉文、林玲年、吳蘊華、陳碧雲、鄭惠凰、劉彩鳳、賈銘慧、施逸琳、葉淑萍、李湘芬、李幸純、葉芳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麗君、陳玫、陳敏芳、史潔倫、吳深潔、高清詩、劉雅絃、黃慧雯、余淑雲、林靜宜、劉小瓊、盧麗珠、王瑋萍、陳康敏、黃麗娜、徐麗玲、陳怡君、張玉文、詹雅婷、吳玉芝、彭鳳美、林秀蘭、林瑞密、程瓊瑤、林敏慧、吳淑玲、賴淑玲、王悅萍、林嘉慧、陳蕾薰、王怡雯、賴郁瑩、石惠文、羅文君、陳美婉、鄭惠娟、蕭佩書、蔡淑華、楊淑惠、羅林雯、儲秀玲、賴秀玫、劉毓婷、林慕慈、黃惠琳、陳瓊如、舒幼蕙、蔡幸勤、曾秀柷、林幸宜、陳怡璇、蘇春敏、李冠瑤、靳媛嫄、蔡麗雲、林秀汝、金佳慧、張淑文、陳英舟、李惠珍、吳惠卿、董祐芳、楊淑娟、郭如娟、彭雪芳、莊欣茹、邱美玲、陳美璇、黃意媜、黃國政、吳澄鈺、江淑禎、范玉璟、張雯華、魏先美、楊淑玲、陳慧瓊、程雅琳、葉純宜、施素蓉、徐瑩瑄、孫秀卿、游淑美、范秀珠、楊　琪、蒲淑芳、朱梅芳、曾倩薇、黃小華、鍾淑媛、周佳玲、葉敏如、陳威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聶文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任命蘇芳洲、王榮謝、徐海平、黃順周、簡　誠、邱崇維、蘇正宏、蘇憲清、林福彬、翁啟清、謝宗明、蕭秀伶、陳勝斌、楊政靈、陳俊雄、蘇育男、林明信、陳柏勳、陳泰翰、蕭明進、唐任模、卓國安、張瑞正、陳忠欽、陳旻豐、許展熏、陳邦郁、陳銘仁、陳俊宏、林士欽、鄭宥男、王帝榮、吳宗仁、姚志河、羅坤洲、李東益、張文龍、王萬秋、嚴勝隆、何龍帛、王　堂、劉清田、石志文、陳文雄、歐勝期、莊和平、黃勝賢、柯文彬、葉振煌、李庚隆、林其生、陳文政、劉文偉、李俊賢、趙炎村、李志文、歐錦坤、楊盛光、鐘志達、呂龍信、林俊男、陳俊男、李建明、姜文助、沈峰光、王建平、黃東祐、陳光榮、康志鴻、陳顯超、黃建儒、沈宗憲、徐裕基、陳進寬、涂連富、翁文和、黃永守、黃永明、周文源、陳世祿、李丁厚、邱英豪、陳榮坤、劉志強、邱顯良、李漢宗、李一中、蔡樵賢、王國宏、胡文傑、李福彬、蘇育清、方啟泰、黃田宇、黃武智、蔡文強、陳志文、詹昆達、黃文濱、曾逸屏、陳文彬、馮治權、王紹陽、盧信宏、孫全男、楊正裕、莊書算、李連豐、張文通、吳榮堂、尤俊懿、王潛粕、吳德懷、陳國文、朱文棟、陳振桔、謝界明、伍忠民、范崇堯、翁永亮、洪彬德、方郁文、楊清賢、許志煌、黃正柱、李欲綺、趙唐義、葉敏旭、毛清福、邵立言、田英傑、李志宏、徐博文、郭坤輝、李添旺、林朝呈、陳德芳、沈耕宇、蕭仲乾、陳首偉、盧建亨、梁文慶、黃隆武、康益昌、陳文波、洪國棟、蘇建興、劉金虎、陳基祥、黃明元、羅志宏、王春福、林春葉、紀勝傳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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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本府公報自八十七年七月起，縮減贈閱戶數，不便之處，敬祈　見諒。
二、為擴大服務，本府公報自八十六年七月起，納入「總統府全球資訊網」，歡迎利用。
本府網址：http://www.oo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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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國籍表內容予以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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